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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17-022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郑跃文 董事 重要工作出差 陈杰 

徐俊 董事 重要工作出差 陈杰 

薛镭 独立董事 重要工作出差 周志平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上海莱士 股票代码 00225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峥 张屹 

办公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 2009 号 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 2009 号 

电话 021-22130888-217 021-22130888-217 

电子信箱 raas@raas-corp.com raas@raas-cor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生产和销售血液制品，主要产品为人血白蛋白、静注人免疫球蛋白、特免类、凝血

因子类产品等，是目前中国最大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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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 

血液制品属于生物制品行业的细分行业，主要以健康人血浆为原料，采用生物学工艺或分离纯化技术

制备的生物活性制剂。在医疗急救及某些特定疾病和治疗上，血液制品有着其他药品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郑州莱士、同路生物、浙江海康现有人血白蛋白、静注人免疫球蛋白等共11个品种

的血液制品批准文号。各公司可生产产品品种及产品数量具体如下： 

产品种类 产品名称 上海莱士 郑州莱士 同路生物 浙江海康 

白蛋白类 人血白蛋白 √ √ √ √ 

免疫球蛋白类 人免疫球蛋白  √ √ √ 

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 √ √ √ 

液体、冻干 

√ 

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  √ √ √ 

静脉注射用人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pH4）   申报中  

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   √  

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   √  

凝血因子类 人凝血酶原复合物 √    

人凝血因子Ⅷ √  √  

冻干人凝血酶 √    

人纤维蛋白原 √    

人纤维蛋白粘合剂 √    

产品数  7 4 8 4 

 

公司主要产品用途如下： 

1、人血白蛋白：低血容量休克的紧急处理；脑水肿及损伤引起的颅压升高和持续性脑积水；烧伤、

失血创伤的治疗；肝硬化及肾病引起的水肿或腹水；低蛋白血症的防治；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用于心肺

分流术；血液透析的辅助治疗；成人呼吸窘迫综合症。 

2、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原发性免疫球蛋白缺乏症，如X联锁低免疫球蛋白血症、常见变异性

免疫缺陷病、免疫球蛋白G亚型缺陷病等；继发性免疫球蛋白缺乏症，如重症感染、新生儿败血症；自身

免疫性疾病，如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川崎病。 

3、人凝血酶原复合物：主要用于治疗先天性和获得性凝血因子Ⅱ、Ⅶ、Ⅸ、Ⅹ缺乏症（单独或联合

缺乏）包括：凝血因子Ⅸ缺乏症（乙型血友病），以及Ⅱ、Ⅶ、Ⅹ凝血因子缺乏症；抗凝剂过量、维生素

K缺乏症；肝病导致的出血患者需要纠正凝血功能障碍；发生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时，凝血因子Ⅱ、

Ⅶ、Ⅸ、Ⅹ被大量消耗，可在肝素化后应用；各种原因所致的凝血酶原时间延长而拟作外科手术患者，但

对凝血因子V缺乏者可能无效；治疗已产生因子Ⅷ抑制物的甲型血友病患者的出血症状；逆转香豆素类抗

凝剂诱导的出血。 

4、人凝血因子Ⅷ：本品对缺乏人凝血因子Ⅷ所致的凝血机能障碍具有纠正作用，主要用于防治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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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友病和获得性凝血因子Ⅷ缺乏而致的出血症状及这类病人的手术出血治疗。 

5、冻干人凝血酶：局部止血药。辅助用于处理普通外科腹部切口，肝脏手术创面和扁桃腺手术创面

的渗血。 

6、人纤维蛋白原：适用于先天性纤维蛋白原减少或缺乏症。获得性纤维蛋白原减少症：严重肝脏损

伤；肝硬化；弥散性血管内凝血；产后大出血和因大手术、外伤或内出血等引起的纤维蛋白原缺乏而造成

的凝血障碍。 

7、人纤维蛋白粘合剂：局部止血药。辅助用于处理烧伤创面、普通外科腹部切口、肝脏手术创面和

血管外科手术创面的渗血。 

8、人免疫球蛋白：主要用于预防麻疹和传染性肝炎。若与抗生素合并使用，可提高对某些严重细菌

和病毒感染的疗效。 

9、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主要用于乙型肝炎的预防等。 

10、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主要用于预防和治疗破伤风，尤其适用于对破伤风抗毒素（TAT）有过敏

反应者。 

11、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主要用于被狂犬或其他携带狂犬病毒动物咬伤、抓伤患者的被动免疫。 

 

（三）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专业专注于血液制品行业。公司于2014年完成对郑州莱士及同路生物的并购、2016年全资子公司

同路生物完成对浙江海康90.00%股权的收购后，整体规模已成为国内血液制品行业领先，是国内同行业中

结构合理、产品种类齐全、血浆利用率较高的领先血液制品生产企业。 

1、加快浆站布局，巩固行业龙头地位 

自2015年9月起，公司取得新设5家单采血浆站的批文。截止披露日，公司2家新设浆站武宁莱士、保

康莱士已获得单采血浆许可证，均于2017年1月起开始正式采浆；青田浆站已建设完工；另外2家新设浆站

汕尾浆站及陆河浆站正在建设中。目前，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郑州莱士、同路生物和浙江海康）拥有单

采血浆站35家（含本公司在建2家），采浆范围涵盖广西、湖南、海南、陕西、安徽、广东、内蒙、浙江、

湖北、江西10个省（自治区）。 

公司一贯严格按照业内的法律、规范及标准开展血浆采集工作，注重高效的质量管理，以便最大限度

的保证供浆员的安全与健康、保证原料血浆的质量，从源头上确保上海莱士产品的优质性。2016年公司提

出打造“智慧浆站”的概念，开创集数字化、可视化、互联网化、智能化为一体的新时期智慧型浆站，在确

保提高现有固定浆员复采率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更多潜在浆员，全年采浆量接近900吨，为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及巩固行业龙头地位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2、血浆利用率高、产品种类齐全 

公司于2014年完成对郑州莱士及同路生物的并购、2016年全资子公司同路生物完成对浙江海康90.00%

股权的收购后，整体规模已成为国内血液制品行业领先，是国内同行业中结构合理、产品种类齐全、血浆

利用率较高的领先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公司也是目前国内少数可从血浆中提取六种组分的血液制品生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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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之一，也是国内同行业中凝血因子类产品种类最为齐全的生产企业之一。公司通过改进工艺技术水平，

提升原单位血浆单产品的产出量，提高单位血浆多产品的利用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具有优势与竞争力。 

3、加强研发创新，多维度增强研发力量，打造大生物概念 

报告期内，公司以血液制品研究和产业化推广为立足点，积极开发基因工程重组领域，实现公司新产

品创新，打造大生物概念。同时，探索校企合作、协同创新，推动公司在医疗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新模式与

新机制，整合国内外优异的研发资源，多维度增强公司研发力量，提升市场竞争力，推动中国血液制品研

发和成果转化。2016年，公司活化人凝血酶原复合物的研制项目已获得上海市张江专项发展资金拟支持重

点项目经费。 

4、深化本地销售合作、积极开拓海外市场 

2016年，公司结合实际情况，深化与区域龙头经销商广州医药合作，进一步加强产品品牌建设，优化

营销网络构建，强化终端管理，增强公司营销能力。 

同时作为我国最早开拓海外市场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公司仍依托关联方美国莱士在国际市场上的优

势，积极在海外布点，为公司今后的国际化发展打下基础。 

5、并购整合驱动 

公司通过成功收购郑州莱士、同路生物及浙江海康，并在浆站管理、生产管理、采购及销售渠道管理

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整合，郑州莱士在单个浆站的采浆规模、采浆能力和生产精细化管理方面有良好经验；

同路生物在浆站管理、产品得率、特免产品等具有优势；浙江海康作为浙江省唯一的血液制品企业，具有

一定的地域优势，并购战略的成功实施成为公司的又一核心竞争力，有效提升了公司盈利能力，巩固公司

的行业龙头地位。 

6、加强内部管理提升，促进企业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和提升内部管理，以建立国际化、集团化运营管理模式和高效、规范的内

部管理架构为基线，围绕“以人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以创造价值为核心”的经营方针，通过利他实现利

己，以善意释放潜能，用利他精神互相提供价值，为公司发展提供持续、稳定、高效的内部环境，确保公

司健康发展。 

 

（四）行业发展阶段及公司行业地位 

血液制品主要以健康人血浆为原料，国家对血液制品行业高度监管，自2001年起不再新批血液制品生

产企业。受制于上游血浆资源供应不足，我国人均血液制品用量远低于国际水平，供需缺口巨大。近年来，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血液制品的临床使用量不断增加，市场容量呈现不断增长的

态势，行业景气度高，未来将保持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公司于2014年完成对郑州莱士及同路生物的并购、

2016年完成对浙江海康的并购后，整体规模已成为国内血液制品行业领先。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拥有单采

血浆站35家（含本公司在建2家），采浆范围涵盖10个省（自治区），年采浆能力近九百吨，血液制品产

品品种达11个。公司目前在浆站数量、年采浆能力、产品品种、血浆利用率等方面均领先于国内同行业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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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2,326,250,348.75 2,013,321,629.25 15.54% 1,319,735,23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13,153,629.12 1,442,414,301.23 11.84% 510,854,940.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99,064,970.27 682,328,492.46 31.76% 481,830,905.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8,223,427.35 762,420,968.59 -16.29% 465,961,164.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5 0.291 11.68% 0.1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5 0.291 11.68% 0.1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16% 14.88% 减少 0.72 个百分点 15.76%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13,225,626,654.85 11,556,011,686.37 14.45% 9,379,458,963.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708,763,369.19 10,658,472,403.13 9.85% 8,609,713,428.0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86,875,652.99 551,746,833.70 578,141,464.87 709,486,39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2,319,812.07 336,224,809.94 584,914,492.88 379,694,51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6,111,053.46 198,881,342.30 221,700,780.21 252,371,794.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774,960.67 156,961,820.03 175,029,946.73 155,456,699.9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0,98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3,02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表

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13% 1,595,529,564 210,178,562 质押 1,156,791,126 

RAAS CHINA LIMITED 境外法人 30.39% 1,509,120,000 187,200,000 质押 1,262,949,420 

宁波科瑞金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9% 228,119,166 228,119,166 质押 226,81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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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莱士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9% 228,119,166 228,119,166 质押 216,000,000 

傅建平 境内自然人 4.35% 215,775,230 215,775,230 质押 156,400,000 

新疆华建恒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2% 214,628,926 214,628,926 质押 111,119,300 

鹏华资产－平安银行－鹏华资产凯吉莱

士 1 期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5% 67,001,247 0   

鹏华资产－平安银行－鹏华资产科瑞莱

士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1% 64,985,895 0   

民生通惠资产－民生银行－民生通惠聚

鑫 2 号资产管理产品 
其他 0.97% 48,126,476 0   

长石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1% 35,294,61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科瑞天诚”）和莱士中国有限公司（“莱士中国”）为

公司控股股东；科瑞天诚担任宁波科瑞金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科瑞金鼎”）普通合伙人；深圳莱士

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深圳莱士”）为莱士中国的全资子公司；傅建平为公司原董事；“鹏华资产－平安银

行－鹏华资产科瑞莱士资产管理计划”（“鹏华科瑞资管”）为科瑞天诚通过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鹏

华资产”）发起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鹏华资产－平安银行－鹏华资产凯吉莱士 1 期资产管理计划”（“鹏华

凯吉资管”）为莱士中国全资子公司上海凯吉通过鹏华资产发起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除前述关联关系外，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2、公司未知除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科瑞金鼎、深圳莱士、鹏华科瑞资管、鹏华凯吉资管）外的其它前 10

名股东中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长石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35,294,610 股股份，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0 股股份，合计持有本公司 35,294,610 股股份。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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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

公司债券 

√ 是 □ 否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12 莱士债 112167 2018 年 03 月 26 日 36,000 5.6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

的付息兑付情况 

2016 年 3 月 26 日，“12 莱士债”期满三年，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9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12 莱士债”2016

年付息公告》，并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对截至债权登记日（2016 年 3 月 25 日）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

者支付利息 5.60 元（含税）/张。 

2017 年 3 月 26 日，“12 莱士债”期满四年，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1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12 莱士债”2017

年付息公告》，并于 2017 年 3 月 27 日，对截至债权登记日（2017 年 3 月 24 日）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

者支付利息 5.60 元（含税）/张。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16 年 4 月 20 日，鹏元资信对公司“12 莱士债”的 2016 年度跟踪评级结果为：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

由 AA 上调为 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 AA 上调为 AA+，评级展望调整为稳定。 

该评级结果是考虑到血液制品最高限价放开后行业景气度提升、公司血浆资源进一步扩大，营业收入

稳定增长、非公开发行股票后资本结构进一步优化等因素。 

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

债券 2016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11.31% 7.30% 4.0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585.79% 521.96% 63.83% 

利息保障倍数 57.21 81.10 -29.46%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6年，公司紧紧围绕董事会制定的“以内生式增长为根基，以外延式并购为跨越，将公司打造为国

际血液制品行业的民族航母”的战略指导思想，坚持“以人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以创造价值为核心”的经

营方针，深耕中国，不断提升企业价值；致力推动产业整合及与全球领先企业的战略合作，走向世界，不

断扩大公司整体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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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在产业经营和资本运营双轮驱动下，规模增长与价值增长并重，向做大做强的血液制

品领先企业的目标继续迈进。 

1、总体经营情况 

2016年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23.26亿元，较2015年营业收入20.13亿元增加3.13亿元，增长15.54%；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13亿元，较2015年增长11.84%。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分别为132.26亿元、117.09亿元，较2015年末分别增长14.45%和9.85%。 

报告期内，公司调动各方资源，加大了浆站的开发力度，自2015年9月起，公司取得新设5家单采血浆

站的批文。截止披露日，公司2家新设浆站武宁莱士、保康莱士已获得单采血浆许可证，均于2017年1月开

始正式采浆；青田浆站已建设完工；另外2家新设浆站汕尾浆站及陆河浆站正在建设中。目前，公司及其

下属子公司（郑州莱士、同路生物和浙江海康）拥有单采血浆站35家（含本公司在建2家），采浆范围涵

盖广西、湖南、海南、陕西、安徽、广东、内蒙、浙江、湖北、江西10个省（自治区），为公司的可持续

发展及巩固行业龙头地位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且目前仅我公司在海南、内蒙两省（自治区）开设了单采血

浆站。 

报告期内，公司提出打造“智慧浆站”的概念，开创集数字化、可视化、互联网化、智能化为一体的新

时期智慧型浆站，在确保提高现有固定浆员复采率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更多潜在浆员，全年采浆量接近900

吨，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及巩固行业龙头地位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化生产与质量管理体系的优化和执行，通过改进工艺技术水平，提升原单位血

浆单产品的产出量，提高单位血浆多产品的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夯实公司质量与品牌优势的同时，提

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结合实际情况，深化与区域龙头经销商合作，进一步加强产品品牌建设，并积极拓展

国际市场，优化营销网络构建，强化终端管理，增强公司营销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参与设立同方莱士医药产业投资（广东）有限公司，借力资本市场和多方资源，通过

尝试新的发展模式，对医疗医药健康产业进行直接投资及从事法律法规许可的其他投资活动，更好地发挥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结合的优势，推动公司创新发展，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和行业生态圈的健康发展。 

2、收购项目 

（1）2016年11月，公司使用自有资金5.50亿元收购控股子公司同路生物自然人股东黄瑞杰持有的同路

生物10.23%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上海莱士持有同路生物100.00%股权，同路生物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将会增加，公司每股收益也会相应得到提高。 

通过获得对同路生物的完全控制权，可以更好发挥母子公司的协同效应，进一步提高经营决策效率，

进一步提升并购收益，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2）2016年12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同路生物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共计3.69亿元收购浙江海康原股

东合计90.00%的股权。 

浙江海康作为浙江省唯一的血液制品企业，主要产品有人血白蛋白、静注人免疫球蛋白等，设计年处

理血浆能力为200吨。今后浙江海康将作为公司在浙江省的发展基地，提升公司地域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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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内部激励、管理提升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的长效激励机制，倡导公司与个人共同持续发展的理念，建立

股东与公司管理团队之间的利益共享和约束机制、调动管理者和重要骨干的积极性，吸引和保留优秀人才，

公司于2014年推出了面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和业务骨干在内的股权激励

计划，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有效结合在一起。报告期内，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完成第一期

股票期权行权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流通上市工作，与员工分享公司成长红利。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和提升内部管理，以建立国际化、集团化运营管理模式和高效、规范的内

部管理架构为基线，通过利他实现利己，以善意激发潜能，用利他精神互相提供价值，以奋斗创造价值。

积极推动公司人才梯队培养，强化企业文化建设，打造面向未来并符合公司长远发展需要的团队。 

4、企业社会责任 

公司制定了明确的投资者回报规划，并考虑到公司的成长性及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为持续回报股

东，公司自上市以来坚持每年对投资者进行现金分红，与所有股东分享公司经营发展的成果，履行企业社

会责任。 

公司参与设立了上海莱士慈善基金会（组织），充分发扬中华民族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优良传统，

对家庭经济困难和因经济困难导致失学的学生等对象进行资助和帮扶，体现人文关怀和慈善精神，倡导回

报社会的价值追求。 

2016年，公司荣获上海市“诚信创建企业”称号、“中国中小板上市公司价值50强”、第七届天马奖“中国

中小板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最佳董事会”等奖项。这一系列的荣誉，也是对公司科学管理、规范运作和公

司价值的充分肯定。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白蛋白 906,908,275.67 430,934,969.66 47.52% 10.32% 13.97% 1.52% 

静丙 848,304,289.27 585,897,022.56 69.07% 5.61% 5.48% -0.08% 

其他血液制品 492,918,481.92 411,851,285.44 83.55% 49.91% 52.42% 1.37% 

相关数据同比发生变动30%以上的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因公司改进工艺技术水平，提高单位血浆多产品利用率，故其他血液制品销售数量上升，营业收入及

利润均较上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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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

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11家，列示如下： 

名称 变更原因 

保康县莱士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本期新成立公司 

武宁莱士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 本期新成立公司 

汕尾莱士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 本期新成立公司 

陆河莱士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 本期新成立公司 

青田莱士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 本期新成立公司 

浙江海康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本期新收购公司 

文成海康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本期新收购公司 

磐安海康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 本期新收购公司 

天治星辰5号资产管理计划 本公司对资产管理计划有实质控制权 

汇博1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本公司对信托计划有实质控制权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利21号单一资金信托 本公司对信托计划有实质控制权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7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45.00% 至 -15.00%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万元） 17,177 至 26,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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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1,23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2017 年第一季度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2、因证券投资而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由于受股票价格波动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 

2017 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将较上年同期下降 15.00%-45.00%。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杰 

 

                                          日期：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二日 

 

 

 

 

 




